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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 作  業  流  程 
辦理時間及 

注意事項 

教職員 

 

 

院系所 

軍訓室 

 

學務長 

委員 

 

 

生輔組 

 

 

生輔組 

 

    

 

生輔組 

 

 

 

學生 

 

 

學生 

生輔組 

 

 

生輔組 

 

 

1. 導師針對班

級幹部未逾

幹部敘獎標

準，得免送

紙本。 

2. 一優良事蹟

欲核予 3 個

小功，請比

照大功檢附

證明文件提

出。 

法令 

依據 
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、「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辦法」、「學生懲罰存記及改過銷過實施要點」 

使用 

書表 
學生彌過自新申請表 

備    

註 
承辦人員：蘇妍禎      聯絡電話 ：分機 82055       製訂日期：105 年 3 月 14 日 

 

學生獎懲建
議表

1.小功或申誡建議逕至教務學務師培
   系統登錄列印。
2.小過或大功以上之獎懲建議請至學
   務處生輔組網頁表單下載點選使用
   。

會簽系主管、院長、
系所輔導教官、軍訓

主任

小功小過以下學務長
核定

大功小過召開學生獎
懲委員會審議

輸入學生獎懲
系統

列印獎懲資料公告
(請至學務處網頁查詢)

會議紀錄、公告稿
呈校長核定

大過以上懲處案書面
通知家長

 收到決議通知起10日內不服者可
 向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

學生申訴委員會
決議並通知

小過及申誡公告日起，
1週內可提出銷過申請

完成銷過，
不列入懲處紀錄

否

是

否

是


